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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以某电镀企业验收监测为例，介绍了验收监测项目的概况，主要污染源、污染物及其治理设施，验收监测的内容，验

收监测的质量保证措施，验收监测的侧重点和难点，并且探讨了验收监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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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工业发展尤为迅速，由此产生
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越来越多。

其中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等电镀项目的验收，因其

生产工艺复杂、污染物危害大等因素成为验收监测

工作中的重点、难点。现以某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

立器件塑封引线框架生产企业验收监测为案例，分

析电镀项目的验收过程中常见的问题。

１　项目概况
某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塑封引线框架

生产企业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，经过现场勘

查，该项目为新建年产５亿只半导体集成电路引线
框架和１０亿只分立器件塑封引线框架生产线，现
已建成并开始试生产。项目建设内容见表１。

２　主要污染源、污染物及其治理设施
该企业排放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、酸洗废水、

电镀废水等。项目对含银废水、含镍废水单独收集

处理，达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ＧＢ２１９００－
２００８）后与酸洗废水混合后处理，达《污水综合排
放标准》（ＧＢ８９７８－２００２）表 ４三级标准及污水处
理厂接管标准后，与生活污水一起通过污水管网排

放到污水处理厂。废气主要有表面处理时产生的

废气，其主要污染因子为硫酸雾及预镀银、镀银工

序所产生的少量氰化物。项目废气统一收集后，由

碱液喷淋吸收塔处理后，经２５ｍ高排气筒排放。
噪声主要来自车间内的机械设备，采取以下噪

声污染治理措施：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的设备，对

设备进行隔声减震和车间隔声等措施。每台风机

均设置隔震底座和隔声罩，在设备平面布置上尽量

远离厂界。产生的固体废物种类主要为金属冲压

边角料，检验、试验的不合格品，生产废水处理产生

的污泥、电镀废渣以及生活垃圾，等等。金属冲压

边角料，检验、试验的不合格品由单位回收或出售；

生产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、电镀废渣属危险固废，

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；生活垃圾由园区环卫所统一

收集处理。

３　验收监测内容
根据该企业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特点，制定相应

的监测内容，分废水监测、废气监测和噪声监测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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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见表２—４。

表 １　项目建设内容

序号 类型 环评／初级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

１ 建设规模 ５亿只半导体集成电路引线框架和 １０亿只分立器件塑封引线框架生
产线。

按要求建设

２ 产品类型 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塑封引线框架。 按要求建设

３ 主要生产装置 ４条高速局部镀银生产线，一条高速镀镍生产线。 按要求建设

４ 公用工程 给排水系统：采用清污分流排水系统；

供热：电供热；

纯水：３００ｔ／ｄ制备能力。

按要求建设

５ 环保工程 废气处理：废气洗涤塔一座；

废水处理：废水预处理装置一座，送污水处理厂；

噪声治理：低噪声设备、安装降震声垫、构筑物隔声等；

固废处置与利用：固废临时堆放场；回收、出售、送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按要求建设：废水预处理后送污水

处理厂深度处理

表 ２　废水监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

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

废水

含银原水

含银出水

含镍原水

含镍出水

污水处理装置综合原水

总排口

清下水及雨水排口

ｐＨ值、化学需氧量、悬浮物、总磷、氨氮、石

油类、总氰化合物、总铜、总银、总镍、水量

每天４次，

连续３ｄ

表 ３　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

废气来源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车间 排气筒进口、出口 硫酸雾、氰化氢排放浓度、排放速率 每天３次，连续３ｄ

表 ４　厂界噪声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厂界东侧设置１个测点

厂界南侧设置１个测点
昼间等效（Ａ）声级值 每天昼夜间各监测１次，连续２ｄ

４　监测分析质量保证措施
该次监测质量保证按照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

站编制的《质量手册》的要求，实施全过程质量控

制，按质控要求，废水样品增加 １０％的平行样和
１０％的加标回收样。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
格证书，每次不少于两名监测人员，所有监测仪器

经过计量部门检定（或自检）并在有效期内，现场

监测仪器使用前经过校准，监测数据实行 ３级审
核。验收监测时，生产负荷必须达到７５％以上。

５　电镀项目验收的侧重点
电镀企业的验收首先要检查工程的建设情况，

如拟建电镀线多少条，各镀种（如镀镍、镀锡、镀铜

等）各多少条，每条线的生产能力是否与环评及批

复一致，如与环评及批复有出入，应由企业向环评

单位申请做环评变更说明，同时报原环评审批部门

批准同意后，方可进行验收监测
［１－２］

。

对于各镀种涉及的第一类污染物，检查是否单

独收集处理，单独处理后第一类污染物应达到电镀

行业标准后，再与其他废水混合处理达到标准或接

管标准后排放或接管。第一类污染物达标与否的

考核位置应在单独收集处理装置的出口或车间排

口，而不应在总排口进行考核。对于一类污染物应

严格要求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。对企业的清下水及

一般生产废水排放也应监测一类污染物，以监控企

业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情况
［３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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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　电镀企业验收监测工作中的难点及对策
６．１　对于电镀企业废水排放基准水量的计算

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

排水量≤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。若单位产
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，须按公式

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

放浓度，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

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。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周

期为一个工作日。若 Ｑ总 与∑ＹｉＱ基的比值 ＜１，则
以水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

依据。

Ｃ基 ＝（Ｑ总·Ｃ实）／（∑ＹｉＱ基）
式中：Ｃ基———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质量浓

度，ｍｇ／Ｌ；Ｑ总———排水总量，ｍ
３
；Ｙｉ———某种镀件

镀层的产量，ｍ３；Ｑ基———某种镀件的单位产品基准

排水量，ｍ３／ｍ２；Ｃ实———实测水污染物质量浓度，
ｍｇ／Ｌ。

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，可

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

放标准，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

况下，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

值，并按上述的公式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

浓度
［４］
。

６．２　对于电镀企业废气排放的特殊要求
电镀企业的废气排放不再执行《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，现执行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中对于

废气排放的相关标准。产生空气污染物的生产工

艺和装置必须设立局部气体收集系统和集中净化

处理装置，净化后的气体由排气筒排放。排气筒高

度应不低于 １５ｍ，排放含氰化氢的排气筒高度不
得低于２５ｍ。排气筒高度应高出周围 ２００ｍ半径
范围的建筑５ｍ以上。不能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，

应按排放浓度限值严格５０％执行。
应特别注意的是，排放氰化氢的排气筒不得低

于２５ｍ，低于 ２５ｍ时不需折算，应直接认定为不
符合标准，同时与《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中要求

明显不同的是，排气筒高度不符合标准要求的，应

按排放浓度限值严格 ５０％执行，而不是对排放速
率按排气筒高度进行折算后减半执行。

７　对于此类监测中的其他问题的讨论
对于一类污染物，有的企业不单独收集处理，

而是收集后集中进行处理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不能视

为混合排放，不可以用基准水量来进行折算。应要

求企业进行装置改造，对一类污染物应单独收集处

理或在车间设施排口达标排放。

对于生产废水经处理后要求进行回用的，回用

水应回用于生产装置，而不应回用于绿化用水或生

活用水。回用于绿化用水等相当于间接排放，应计

入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。对于生产废水经处理后

排放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的，总量应考核接管

排放量，如考核的是最终排放量，应以污水处理厂

实际排放浓度为准乘以企业废水排放量，若企业排

放浓度低于污水处理厂排放浓度的，以企业排放浓

度乘以企业废水排放量为最终排放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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